
【修改】修改后的法律在

立法目的中增加“解决行政争

议”的表述。

【点评】“行政诉讼本来有
三大功能：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

政、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和

解决行政争议，即监督、救济、解

纷。”姜明安指出，过去仅注重行

政诉讼的监督和救济功能，而忽

视了它的解纷功能。

“把解决争议纳入行政诉讼

目的是对行政诉讼性质、功能正

确认识的结果，为扩大行政诉讼

调解的适用范围提供了立法目

的依据。”姜明安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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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一次会议 11 月 1 日审议通过

了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

明确将 12 月 4 日设立为国家宪

法日，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宪

法宣传教育活动。

决定指出，1982 年 12 月 4

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

通过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现行宪法是对 1954 年

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继

承和发展。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

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

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

予以追究。”决定指出，为了增强

全社会的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

神，加强宪法实施，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十一次会议作出这一决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

会经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我国

分别在 1988 年、1993 年、1999

年、2002 年对现行宪法作过四

次修改。 （据新华社）

一、对行政拘留、暂扣或

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

产停业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对

财产的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

措施不服的

三、申请行政许可被拒绝的

四、对行政机关做出的关

于土地、矿藏、水流等自然资

源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决定

不服的

五、对征收、征用决定及

其补偿决定不服的

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

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

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不

予答复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

经营自主权或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的

八、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

政权力排除或限制竞争的

九、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

资的、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

履行其他义务的

十、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

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

等待遇的

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

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

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

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等协议的

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

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

益的

（据新华社）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一

次会议11月１日表决通过了关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九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第二十二条的解释。

解释明确，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

姓或者母姓。有三种情形可以在

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

解释明确，公民原则上应当

随父姓或者母姓。考虑到社会

实际情况，公民有正当理由的也

可以选取其他姓氏，包括：选取

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因由

法定扶养人以外的人扶养而选

取扶养人姓氏；有不违反公序良

俗的其他正当理由等三种情形。

根据解释，少数民族公民的

姓氏可以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和风俗习惯。

记者了解到，这是全国人大

常委会首次对民法领域的法律

作立法解释。立法解释是立法

机关对某一法律规范进行解释，

与法律具有相同的效力。

（据新华社）

【修改】行政机关拒绝履

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增加

规定“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

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予以拘留”。

【点评】“这一规定对于促
进执行还是比较有力度的，虽然

有‘社会影响恶劣’的限制，实践

中可能会慎重使用这个手段，但

是拘留还是有一定威慑力的。”王

敬波说。

行政诉讼法25年来首次大修，十大看点告诉你做了哪些重要修改

“民告官”可口头起诉
将于2015年5月1日起实施

1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

决定，对这部和百姓息息相关的“民告官”法做出了重要修改。这是

行政诉讼法自1989年制定后作出的首次修改。

近年来全国法院年均受理行政案件仅有十几万件,占全部案件

总量的比例很低。为此,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进一步拓宽了“民告

官”的法律渠道,完善了依法维权和化解行政纠纷的机制,将于2015

年5月1日起实施。

[看点一] 受案范围扩大

【修改】将行政机关滥用

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

的，违法集资、摊派费用的，没

有依法支付最低生活保障待

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等行

政行为纳入了受案范围。

【点评】经过20多年的实
践，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已经不仅

仅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权利范

围在单行法中不断扩大。“这是这

部法在制度建设上的一个进步。”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认为，

扩大受案范围是总体趋势，进一

步明确列举可诉具体行政行为

的情形，可以避免法院借口法律

没有明确规定而不予受理。

[看点二] 行政机关不得干预、阻碍法院立案

【修改】行政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

院受理行政案件。

【点评】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龙非

认为，虽然这是一个宣示性的

条款，但把这个要求写进来，

体现了在行政诉讼中对法院

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保障。这

是四中全会精神在行政诉讼

法修改中的一个重要体现和

具体化。

“当然，要让这一规定得到

真正的落实，我们期待下一步

还会有更具体的制度来配套完

善，使之具体化。”龙非说。

[看点三] 可口头起诉

【修改】起诉应当向法院

递交起诉状，书写起诉状确有

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

【点评】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沈岿认为，这一规定方便

了当事人行使诉权。“很多文化

程度不高的老百姓更希望采用

口头方式起诉。这种做法在实

践中操作性较强。但不论是口

头还是书面，起诉都要符合条

件，如有明确被告、基本事实

等。”沈岿说。

[看点四] 应当登记立案

【修改】法院在接到起诉

状时对符合规定的起诉条件

的，应当登记立案。不能当场

判定的，应接收起诉状，出具

书面凭证，七日内决定是否立

案。

【点评】“这样做减少了对
原告起诉的阻碍。”龙非说，以前

立案很大程度上是实体审查，以

后法院立案主要是对原告的起

诉是否符合形式要件要求进行

判断。新规定同时要求法院要

对当事人不清楚的地方进行释

明，给予指导。虽然会给法院增

加工作量，但这是对当事人诉权

的一种保护。

[看点五] 起诉期限延长到“六个月”

【修改】直接向法院提起

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

个月内提出。

【点评】“修改后的行政诉
讼法延长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作为原告的起诉期限，由现行

的行政诉讼法当中的三个月延

长到了六个月，并且对一些特殊

情况，都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

这样就可以给原告更多的时间

来提起诉讼。”王敬波说。

【修改】被诉行政机关负

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

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

的工作人员出庭。

【点评】“修改后的法律把
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

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也

是特别强调，老百姓告官要见

官。”王敬波说，虽然由谁到法院

去应诉，并不是一个非常核心的

问题，但是通过这种行政首长出

庭应诉的方式，一方面可以缓解

官民矛盾，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案

件的解决。

[看点六] 行政首长出庭

[看点七] 可跨区域管辖

【修改】经最高人民法院批

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

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

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

政案件。

【点评】龙非说，行政审判面
临的症结性问题就是行政的干

预。一些基层法院人、财、物受制

于地方和行政机关，导致一些案

子不能判、不好判、不敢判。这次

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法院

的“地方化”问题对公正审判造成

的影响，从体制层面给行政审判

注入了一剂十分有效的“强心针”。

[看点八] 不执行可拘留行政机关直接责任人

【修改】经复议的案件，复

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

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

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

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

议机关是被告。

【点评】实践中复议机关
为了不当被告，维持原行政行

为的现象比较普遍，导致行政

复议制度未能很好发挥作用。

“这一修改有利于改变长期以

来行政复议因许多地方和部门

复议机关做‘维持会’而导致复

议公信力严重下降的现实困

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

安说。

[看点九] 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

[看点十] 明确提出要解决行政争议

12种情形法院应受理

我国以立法形式
确定12月4日
为国家宪法日

这三种情形
子女可不随
父母姓


